


2

加强要情报告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管理，确保依规、按时、

完整、准确报告，做到有情则报、急情急报、应报尽报、全面报

告。上报的要情必须由报告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名并

加盖公章。

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原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豫人社

〔2015〕9 号）废止。

2020 年 7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科）

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7月13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